
 
資料文件  

 
 

立法會  
交通事務委員會及環境事務委員會  

巴士路線發展計劃中有關改善及減少服務的指引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提供「巴士路線發展計劃中有關改善

及減少服務的指引」修訂本的資料。  
 
背景  
 
2.  政府當局於 2010 年 1 月 22 日和 5 月 28 日的立法會交通

事務委員會及環境事務委員會聯席會議（下稱「聯席會議」）

上，分別簡述了重組專營巴士服務的規劃原則及指引，以及就

重組巴士服務計劃諮詢各區議會的結果。在 2010 年 7 月 12 日

舉行的聯席會議上，政府當局向委員簡述實施重組專營巴士服

務的規劃指引時會考慮的因素。聯席會議要求政府當局闡釋所

考慮的因素及把有關的考慮因素納入相關指引之內。  
  
指引  
 
3.  政府當局就「巴士路線發展計劃中有關改善及減少服務

的指引」作出修訂，當中加入了聯席會議成員就重組專營巴士

服務的意見。有關指引的修訂本載於附件。  
 
資料備考  
 

4.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運輸署  
2010 年 9 月  

立法會CB(1)2816/09-10(01)號文件



附件  
 

巴士路線發展計劃中有關改善及減少服務的指引  
 
 
改善服務  
 
(I) 增加班次  
 

個別路線如果在繁忙時段最繁忙的半小時內的載客率達

100%及在該一小時內的載客率達 85%；或在非繁忙時段內的

最繁忙一小時的載客率達 60%，運輸署會考慮增加車輛行

走，以提高服務水平。調配從其他重組項目減省下來的車輛

會獲優先考慮。  
 
(II) 開設新的巴士服務  
 

若單以增加班次不足以應付需求，及沒有可行的替代服務，

我們會考慮開設新巴士線，而接駁鐵路或在鐵路範圍以外提

供服務的新巴士服務路線將獲優先考慮。審批新設巴士服務

時，運輸署會考慮該等服務對主要道路交通情況的影響，並

會盡量避免開設長途巴士路線，或行走繁忙地區例如旺角、

尖沙咀、中環、灣仔和銅鑼灣等的巴士路線。  
 
 
減少服務  
 
 當局的政策目標是在可持續發展的環境下提供安全、有效率

和可靠的運輸系統。使用率偏低的專營巴士路線會不時重組，以

提高巴士運作的效率，同時照顧乘客的需求和配合區內的運作環

境，舒緩交通擠塞和減少路旁廢氣排放量。有關的指引載列各種

宜推行重組措施（例如調整服務班次和時間表、取消／合併路線、

縮短行車路線等）的情況。  
 
(III) 減少途經繁忙幹道的巴士架次  
 

市區活動頻繁，導致嚴重的環境和交通問題。運輸署致力透

過各項刪減巴士服務和重組巴士路線等措施以減少行走繁忙

幹道的巴士架次和停站次數。如因新增的巴士路線或加強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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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服務而無可避免地須引入巴士途經繁忙幹道，巴士服務營

辦商必須等量減少途經該地區其他路線的巴士架次，以免令

該等繁忙幹道的交通和環境狀況惡化。  
 
(IV) 縮減班次  

 
 如個別路線在繁忙時段最繁忙半小時內的平均載客率低於

85%；或在非繁忙時段內的平均載客率低於 30%，運輸署會

考慮減少有關路線的巴士數目。  
  
 接駁鐵路的路線、切合社會需求的路線（例如行走偏遠地區

或乘客主要為長者的巴士路線），而又沒有替代服務可供選

擇，或繁忙時段班次已定於 15 分鐘或以上的巴士路線則會按

個別情況考慮。  
 
(V) 取消／合併路線  
 

對使用率低而又未能提高其使用率的個別班次的路線（即該

路線的班次在繁忙時段已維持在 15 分鐘，而非繁忙時段已維

持在 30 分鐘，其在最繁忙一小時內的載客率仍低於 50%），

運輸署會在諮詢有關的巴士營辦商後，考慮建議取消該等路

線或將該等路線與其他路線合併。  
 

(VI) 縮短行車路線  
 

為了善用資源，運輸署會與相關巴士服務營辦商檢討縮短行

車路線的可行性，特別是大部分乘客會在中途下車的路線。

在制訂縮短行車路線的建議時，運輸署會考慮受影響乘客的

數目是否過多（即在被刪減路段最繁忙一小時間內的載客率

不應超過 20%至 30%）、路旁是否有足夠空間容納受影響乘

客以便他們轉乘其他巴士路線，以及是否有地方供更改後的

路線設置終點站。  
 
 
重組巴士服務的考慮因素  

 
在制訂重組路線的建議時，特別是會採取變動較大的措施時，運

輸署會作出適當考慮，確保顧及乘客的利益，並盡量減低對他們

的影響。運輸署會考慮的因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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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擬予以取消的服務的性質：   對於使用率持續偏低但屬於切

合社會需求的服務（即行走偏遠地區或乘客主要為長者的服

務的巴士路線），而又沒有合理的替代服務可供選擇，運輸

署會考慮採取其他改善服務的方法，例如引入載客量較少的

車輛行走、提供替代服務，例如開設替代的專線小巴路線等； 
 
(b) 是否有合理的替代服務：   在建議取消服務時，運輸署須採

取措施，盡可能確保受影響的乘客能獲得合理的替代服務。

運輸署會審慎評估替代服務的載客量是否足夠吸納使用原來

路線的乘客、牽涉轉車的次數和便利程度、與現有服務相比

的總行車時間（包括轉車所需時間和在車上的時間）等因素，

以評估替代服務的合理性；  
 
(c) 可供選擇的最佳替代服務的票價：   替代服務與現有服務相

比的總票價會予以評估，如總票價不高於擬取消服務的票

價，運輸署會正面考慮取消有關路線。運輸署亦會要求有關

的巴士營辦商，按實際情況盡可能提供票價寬減，例如轉乘

優惠、分段收費、長者優惠及其他優惠，吸引受影響的乘客

改用替代服務，從而利便重組建議的推行；  
 
(d) 運輸操作上的考慮因素：   擬議的服務重組不應對乘客造成

不必要的乘車困難，也不應產生運作問題。須轉車的乘客數

目及是否有足夠地方供轉乘用途等因素，皆會予以審慎評

估。在適當的情況下，運輸署會把所節省的車輛用作改善同

一地區的服務；   
 
(e) 重組服務的建議對巴士車長的影響：   會考慮的因素包括受

重組服務建議影響的巴士車長數目，及有關的巴士公司可否

透過自然流失或其他方式吸納冗餘的車長，以免嚴重影響員

工關係；以及  
 
(f) 重組服務帶來的環境效益：   在諮詢公眾的文件內會列明重

組服務帶來的環境效益，例如減少排放的廢氣、在繁忙幹道

減少的巴士架次等，供市民備悉。  




